附件：

利通区2026年种植业提质增效扶持政策

实施方案

按照《利通区2026年经济稳增长若干政策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农业产业发展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立足全区农业发展基础，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根本底线，以种植业提质增效、群众增收致富为核心目标，聚焦设施农业升级改造、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、粮食产能稳步提升三大主攻方向，为全区经济稳增长筑牢农业根基。2026年，有序推进老旧设施棚室改造，持续扩大新型标准化设施农业规模；稳步增长特色农产品认证数量，全面实现种植业稳产、提质、增效、增收发展目标。
二、实施时间

截止2026年12月31日。
三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推进设施农业改造提升。支持农户及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棚室新建、翻建改造，改善设施种植生产条件，提升高效作物种植水平。对农户新建或翻建的全钢架日光温室、智能温室每亩补贴1.5万元；新建全钢架大拱棚、连栋拱棚每亩补贴5000元，新建中拱棚每亩补贴2000元。共计安排补助资金100万元，资金补完即止。

（二）加快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。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高品质农产品认证，培育本土特色农业品牌，提升产品市场影响力。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证绿色食品、有机产品、地理标志及名特优新农产品，对新认证绿色、有机、地理标志、良好农业规范（GAP）农产品的经营主体，每个主体分别奖补2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、2万元；共计安排补助资金50万元，资金补完即止。
（三）全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。多措并举稳定粮食生产，推广高产高效种植模式，优化种植结构，提升土地产出效益。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粮食生产，对种植小麦的每亩补助100元，对小麦单产提升示范5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200元；对小麦后茬复种大豆的每亩补助200元；对小麦后茬复种油葵的每亩补助50元；对单种大豆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（大豆净面积）的每亩补助300元。共计安排补助资金300万元，资金补完即止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动员。各乡镇、相关部门通过会议宣讲、入户走访、政务公示、线上推送等多种形式，全面解读方案内容、扶持标准、申报条件及办理流程，确保政策宣传全覆盖，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规开展生产建设、品牌认证与项目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各乡镇统筹抓好辖区设施农业建设、粮食规模化种植、农产品品牌培育等工作，建立生产经营台账。区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、现场巡查，规范建设标准与种植规范，及时协调解决产业发展各类问题。

（三）审核核验。实行分批次申报审核制度。经营主体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，乡镇完成初步核查、初审上报。区级部门联合开展资料审查、实地勘验、面积核实，严格审核项目真实性、合规性。

（四）公示兑付。对审核通过的扶持对象、补助金额，在区级政务平台、乡镇及村级公示栏公示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财政资金拨付程序，及时足额兑现补贴奖补资金，按期完成全年工作任务。

五、资金筹措

项目总资金450万元，其中，设施农业改造提升100万元，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50万元，项目资金来源于利通区财政资金；稳定粮食生产300万元，项目资金来源于自治区财政资金，差额资金来源于利通区财政。.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成立实施领导小组。组长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技中心主任海金云、副组长由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平、农技中心赵志伟、赵学智、杨海龙、杨海婷、马霜。统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。各责任单位压实工作责任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密切协同配合，及时化解工作推进中的难点问题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
（二）强化技术服务。组建农业技术服务队伍，下沉生产一线，围绕设施建造、田间管护、高产栽培、品牌认证等关键环节，开展技术培训、现场指导，全面提升种植主体生产管理能力。 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。严格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定，健全核查监管机制。严厉杜绝虚报面积、虚假认证、冒领套取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。一经查实，立即追回相关资金，取消相关主体涉农扶持申报资格，涉嫌违法的依法依规处置。

